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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參考手冊、海外實習課程作業參考手冊

主旨： 檢送「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作業參考手冊」及
「大專校院推動海外實習課程作業參考手冊」各1份，
請各校應參考作業手冊落實推動實習課程相關機制，
請查照。

說明：
一、 大專校院為使學生經由養成教育階段，培養專業能

力，並使理論與實務得以相互驗證，達到「做中學，
學中做」的最佳效果，因此將校內教學課程活動延伸
至校外，安排學生於校外之產企業進行實務學習，以
增進實務經驗。學生於實習過程中不僅可養成職場倫
理及工作態度、累積職場經驗，並可探索未來職涯的
發展方向，了解所欠缺的能力，並補充、學習不足以
增進就業能力。

二、 大學辦理校外實習，其性質係屬學校正式課程之一，
由學校視學科課程專業性質及學生學習需求規劃，安
排學生至產企業機構進行實習。學生至實習機構實
習，目的為達成學習目標，而提供實習機會之實習機
構，實際上則分擔教育機構的角色，對學生施予實習
教育。因之，校外實習性質為「透過修習課程進行實
務學習，進而取得實習學分」，其本質為學習。

三、 為了推動優質的校外實習，讓學生真正提升所需實務
經驗與實務學習，本部編訂「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
實習作業參考手冊」及「大專校院推動海外實習課程
作業參考手冊」各1份，協助辦理學校能完善各項推動
實習的機制與作業，並確保校外實習學生之權益與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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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。藉由良好而緊密連結的產學共同合作，提升學生
的實習效益，共同為青年學子之培訓努力。

四、 為確保實習品質，學校辦理校外實習課程應確實保障
實習學生權益，並注意以下事項：

(一) 校外實習課程應針對系科所欲培養之專業能力妥善
安排，實習生不應淪為合作機構之替代人力或派遣
人員。

(二) 辦理校外實習課程應加強與學生及家長之宣導及溝
通，並辦理實習前之說明會，以強化學生瞭解所修
習之實習課程。

(三) 校外實習應確實簽訂實習契約，並於契約書中明定
實習時間(實習時數或是否有加班限制)、實習內
容、契約期限、實習工作項目、實習待遇(或獎助學
金)、膳宿及保險、時習學生輔導內容及實習考核項
目，以維護學生學習權益。

(四) 實習生之身分認定以實習契約及個案內容認定，若
實習生與實習合作機構成立僱傭關係，則實習生之
權利義務應比照正式員工受勞動基準法之保障。

(五) 針對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，如遭遇性騷擾等情事，
學校應設有完整機制，且應主動積極介入協助輔導
實習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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